
 

一般基金即使在市況大幅波動的時期，亦只維持一個相對較低的現金水平，這是否一個正確

的投資策略?   

 

傳統基金普遍以為投資者達致長線資本增值為投資目標，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只會維持較低的現

金水平，以確保基金組合是在「完全投資」的狀態。 基金一般只保留適量的現金以應付平日

買賣的營運，並避免因持有過量現金而影響大市上升時基金的整體回報及表現。當市況波動的

時候，增持現金可以有助基金組合避免在大市進一步下調時受壓，有些投資組合更加會增持現

金水平至 10%或 20%，從而盡量減低組合的波動性，但市場並沒有一個定論說明什麼是一個合

適的現金水平或正確的投資策略。 

 

基金經理如何決定基金的現金水平? 

 

基金經理會根據基金的投資目標，衡量不同的情況從而作出一個合乎投資者最佳利益的決定。

基金經理可以相應減持一些受當時市況影響較大的股份，而增持一些防守性較強的股份，也可

以有助減低基金在大市波動時所受的影响。 

 

因應不同的市場情況,基金經理能否改變其管理基金的投資目標? 

 

雖然市場不斷變化，基金經理一般不會經常更改基金的投資目標。在實際操作的層面，基金經

理可以在既定的投資目標和政策下，為其管理的基金作出相應的資產、地區或貨幣調配，從而

降低整體組合的風險。但是，若基金經理欲更改其管理基金的投資目標，則需經過一系列的批

核程序。  

 

首先，需經董事局或信託人的批准(視乎基金的成立形式)。其後，需根據不同的國家或地區的

法定要求而作出相應的配合。以香港為例，在新投資目標獲得董事局或信託人批准後，需要隨

即更新基金銷售文件，然後呈交至有關監管當局(即證監會) 作事先審批。基金公司需在更改生

效前書面通知受影響之投資者，基金公司需決定通知期之長短，並需得到證監會的接納。一

般而言，更改事項需向投資者事先發出約一至三個月的書面通知(或適用法例及規例或銷售文

件或組成文件載有的條文所規定的較長期間)。 

 

一般而言，若投資者認為基金投資目標更改後跟自己的投資目標或承受風險程度有所不同，大

部份基金公司亦有提供轉換的選擇給予投資者，轉換至該基金公司的其他基金當中。有些基金

公司甚至提供免費轉換的機會，投資者可按着自己的情況作出決定。整體而言，基金更改投資

目標的程序或過程，會因基金不同的註冊地而有不同的安排，所以投資者應參閱銷售文件以清

楚了解有關詳情。 

 

(投資涉及風險。投資者應仔細閱讀銷售文件，以獲取進一步資料，包括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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